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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1

河南省鹤壁市东方化工有限公司

私设暗管偷排生产废水被移送行政拘留案

一、案情简介

2017 年 4 月 30 日凌晨，鹤壁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在对淇

县涉水企业进行夜查时发现，东方化工有限公司的西围墙外

有一条消防软管直通河道，正在向河道内排放乳白色废水。

监测人员现场使用快速监测设备对水样进行监测，结果显示

COD 和氨氮浓度均超标。执法人员随即兵分两路，一路在现

场拍照、摄像固定证据，一路进厂检查。

经勘察，该公司事故池内有潜水泵等排水设施，把厂外

水样与事故池内水样对比，水质颜色和监测浓度均明显一

致。执法人员立即通知淇县环境警察大队到现场配合调查，

经环保、公安部门现场核实违法行为后，淇县环境监察大队

依法对该公司相关责任人进行询问。

二、查办情况

针对东方化工有限公司涉嫌私设暗管逃避监管违法排

污行为，2017 年 4 月 30 日上午，淇县环保局依法立案查处，

向该公司下达了《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依法责

令其立即停止违法排污行为，立即拆除私设排放废水的暗

管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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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

法》第五条，淇县环保局将案件卷宗移送淇县公安局。为从

严从快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， 2017 年 4 月 30 日下午，淇

县公安局以淇县环保局下达的《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

书》为依据，先行立案并下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对该公

司相关责任人臧某作出拘留 13 天的行政拘留决定。之后，

淇县环保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罚款 5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（一）用好法律手段，严惩环境违法犯罪

2015 年新环保法及四个配套办法施行后，环保部门通过

开展常态化的环境执法行动，以及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

联动，严厉打击偷排偷放、超标排污、违法倾倒等环境违法

行为，守法经营、依规生产、达标排污已成为大多数企业的

普遍共识。但就在当前如此高压的环境形势下，本案中企业

仍然铤而走险，仍然利用暗管违法排放污染物，违法性质非

常恶劣，针对这种主观恶意的情形，不能仅用责令改正、处

以罚款等处罚方式，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给予严厉处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，

该公司涉嫌私设暗管排污行为，已构成行政拘留条件，必须

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有关责任人实施行政拘留、处以人

身处罚，才能形成有效威慑。本案中，淇县公安局对其相关

责任人按较重情节，处以十三日的拘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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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施全面监管，提高执法效果

违法企业出于经济利益、侥幸心理等原因，总是想方设

法逃避环境监管，和环保部门“藏猫猫”，实施环境违法。

如在本案中，该企业利用“五一节”假期的夜间，环境监管

容易松懈的时间段，利用消防软管偷排废水，若不实施错时

执法、加强全天候的监管，违法行为很难被发现和制止。因

此，环保部门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同时，必须加大夜查、突击

查、节假日检查的力度，全面提高环保监管能力。

（三）加强公安联动，快速立案侦查

2015 年修订施行的新环保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赋予了环

保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的权利。为加大对

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侦办、打击力度，加强环保行政执法

与刑事司法的联动，有效提高震慑作用，2015 年淇县在鹤壁

市率先成立淇县环境警察大队，2017 年 4 月鹤壁市成立了环

境犯罪侦查支队。根据《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

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环保部门必须在作出行政处

罚决定后，才能正式移送公安机关实施行政拘留，行政处罚

决定是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的前置条件。但按照环保部门立案

调查程序，环境行政处罚案件要求在立案之日起 3 个月内作

出处罚决定，即便简化程序，也得需要约一个月的时间，此

时再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就会不利于公安机关搜集证据、

对违法主体作出处罚决定、实施强制限制措施，起不到威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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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行为的目的。本案中，淇县公安局将环保部门下达的《责

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》视为简易的行政处罚决定，提

前介入调查、先行立案实施行政拘留、再补充正式行政处罚

决定的做法，进一步理顺了环保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的高效

衔接，让新环保法与四个配套办法真正成为了“有牙老虎”

和“一把斩污利刃”，发挥出了新环保法最强大的威慑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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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2

安徽合肥易美优保洁服务有限公司

违法倾倒污染物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

一、案情简介

2017 年 3 月 3 日，包河区环保局在对合肥非凡生物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非凡公司”）的日常监察中发现，该

公司厂区监控显示 3 月 2 日凌晨有餐厨废液外运情况。包河

区环保局经调查发现，合肥易美优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和非凡

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份签订服务合同，负责将非凡公司餐厨

污水外运至指定的污水处理厂。3 月 1 日夜间至 3 月 2 日凌

晨易美优公司共外运 7 车次的废液出厂，由该公司会计负责

带路并指定倾倒点，出厂后分别倾倒至包河区大连路、山东

路上的两处污水井，其中大连路共倾倒 5 车，山东路共倾倒

2 车，倾倒总量为 92.44 吨。倾倒至大连路污水井的餐厨废

液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合肥十五里河污水处理厂，倾倒至

山东路污水井的餐厨废液通过管网直排至外环境，造成了土

壤和水体的污染。

二、查处情况

包河区环保局及时对涉案公司相关人员分别进行调查

询问。通过与公安部门对接，借助“天网”监控系统及时锁

定运输车辆、线路、时间等关键证据。同时委托第三方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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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分别于 3 月 6 日、8 日、14 日对合肥非凡生物科技有限

公司液肥发酵槽内废液、山东路倾倒点处污水井内废水以及

倾倒点处的残渣进行了取样监测。

5 月 11 日，包河区环保局、区检察院、包河公安分局对

案件涉及的环境损害问题召开专门会议，会议邀请专家对环

境损害情况进行评估鉴定，合肥市检察院、瑶海区检察院、

蜀山区检察院等单位参加会议并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八条、《最高

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
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6〕29 号 ）第一条第五项：

“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，通过暗管、渗井、

渗坑、裂隙、溶洞、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、倾倒、处

置有放射性的废物、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的，

应当认定为“严重污染环境”。易美优公司以逃避监管的方

式违法排放污染物，涉嫌污染环境罪，合肥市环保局于 2017

年 4 月 24 日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依法予以处理，包河分局

于 2017 年 5 月 4 日对涉案单位 3 人依法实施刑事拘留，目

前案件已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在办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，环保与公检法的高效

协作对案件的顺利查处起了重要作用。本案在调查过程中，

环保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合，及时获取涉案车辆的监控信息，

锁定了关键证据、为案件调查取证提供关键支撑；同时，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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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与公安、检察院多次进行案件会审，对涉及的环保专门性

问题进行对接与沟通并邀请专家参与，提供法律上、技术上

的有力支持。

因此，环保部门应加强与公安机关、检察院、法院的衔

接，狠抓线索摸排，快速、准确、有力的打击各类严重影响

公共安全、危害群众健康的环境污染犯罪行为，同时要不断

完善相关制度，综合实策，标本兼治。


